
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的决定

（2022 年 12 月 3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

八次会议通过）

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定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作如下修改：

删去第九条。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

顺序作相应调整，重新公布。

删除“第九条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，

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；但

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

的除外。备案登记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规定。对外

贸易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办理备案登记的，海关不予办理进出口货物的

报关验放手续。”

根据决定，自 2022 年 12 月 30 日起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停止办

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。对于申请进出口环节许可证、技术进出

口合同登记证书、配额、国营贸易资格等相关证件和资格的市场主体，

有关部门不再要求其提供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材料。

取消备案登记，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释放外贸创新活

力，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具有重大意义。一是接

轨国际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。取消外贸企业备案登记制度为内外贸



一体化打开了方便之门。此举为国内市场主体开展外贸业务扫清资质

上的障碍，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，有利于各类市场主体

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，不仅可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

生动力和可靠性，而且有利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。取消外贸企

业备案登记制度是中国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步骤，免去办理对外贸

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手续是国际通行做法，符合我国积极主动的开放战

略，也能满足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需要。二是企业“减负”，

切实优化营商环境。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之后，对外贸易成

为日常业务的一部分，不再是特殊业务。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

记在精简外贸手续、提升流程便利度、减少行政管理环节、提升企业

数字化管理等多个方面，都将为市场主体和外贸产业带来切实可见的

好处。通过精简外贸手续，能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打造

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，还将为企业抢抓国际市场新机遇提

供便利，大大提升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反应速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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